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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房屋署房屋署房屋署房屋署  

 

強制驗樓 計劃及強制驗窗 計劃強制驗樓 計劃及強制驗窗 計劃強制驗樓 計劃及強制驗窗 計劃強制驗樓 計劃及強制驗窗 計劃  

有關成立有關成立有關成立有關成立 ““““ 選選選選 取目標樓宇 諮詢委員會取目標樓宇 諮詢委員會取目標樓宇 諮詢委員會取目標樓宇 諮詢委員會 ””””  

及及及及  

推薦目標 樓宇推薦目標 樓宇推薦目標 樓宇推薦目標 樓宇  

 

 屋宇署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全面實施《強制驗

樓 計 劃 》 及 《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》。 在 屋 宇 署 署 長 授 權 下 ， 房

屋 署 轄 下 的 獨 立 審 查 組 (獨 立 審 查 組 )會 對 受 《 建 築 物 條

例》管轄的前香港房屋委員會物業，當中包括位於《居者

有 其 屋 計 劃 》 屋 苑 、《 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》 屋 邨 及 《 可 租 可

買計劃》屋邨內的樓宇等，進行驗樓驗窗的法定管制。  

 

2 .  在此兩項計劃下，獨立審查組計劃每年會從上述範圍

中，選取約 3 0 至 4 0 幢目標樓宇同時進行驗樓和驗窗及所

需的修葺工程，並另外選取約 9 0 至 1 2 0 幢目標 樓宇只進

行驗窗及所需的修葺工程。每年所揀選的目標樓宇將包括

不同樓齡和狀況的樓宇。在 強 制 驗 樓 及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下 ，

目 標 樓 宇 的 業 主 必 須 分 別 委 聘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及 合 資 格 人

士為其樓宇及窗戶進行檢驗工作，並委聘註冊承建商進行

所需的糾正及修葺工程。獨立審查組計劃每半年進行一次

目標樓宇的揀選工作，而每次將選取約半數上述的目標樓

宇進行強制驗樓及驗窗計劃。  

 

3 .  為 了 增 加 選 定 目 標 樓 宇 過 程 的 透 明 度 和 促 進 社 區 參

與，獨立審查組將參照 屋 宇 署 的 經 驗 邀 請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、

區議會、房屋署屋邨管理處委派相關的專業代表組成“選

取目標樓宇諮詢委員會” (選委會 )，就揀選目標樓宇 (包括

上 述 位 於 《 居 者 有 其 屋 計 劃 》 屋 苑 、《 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》

屋 邨 及 《 可 租 可 買 計 劃 》 屋 邨 內 的 樓 宇 )向 獨 立 審 查 組 提

供意見。獨立審查組會聯同各區區議會推薦樓宇，而所有

被推薦的樓宇將供選委會作最後篩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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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關於選委會的職權範圍及成員組合的資料，可參閱附

錄 A。全港 1 8 區中現有《居者有其屋計劃》屋苑、《租者

置 其 屋 計 劃 》 屋 邨 、《 可 租 可 買 計 劃 》 屋 邨 樓 宇 座 落 其 中

的 1 5 個區議會均會獲邀請各提名區內一位區議員擔任選

委會成員，而這 1 5 位區議會代表將輪流參與涉及其區內

相關樓宇的選委會會議。房屋署現邀請沙田區區議會提名

一 位 議 員 讓 獨 立 審 查 組 委 任 為 代 表 沙 田 區 的 選 委 會 成

員，委任期將由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起計，直至下一屆區

議會成立為止。  

 

5 .  選委會將採用根據廉政公署的意見而編訂的指引，要

求各成員申報利益；有關詳情，請參閱附錄 B。  

 

6 .  選委會獲委任成員的資料及會議記錄，可在無須事前

得有關成員同意的情況下，向公眾披露；有關詳情，請參

閱附錄 C。  

 

7 .  選委會成員須簽署的承諾書，請 參閱附錄 D，供 有關

人士預先參考。承諾的事項包括須將資料保密、披露有關

的利益衝突，以及如有不適合繼續獲委任為選委會成員的

情況應立即通知獨立審查組。承諾書只須在選委會成員正

式獲委任後才須填交回獨立審查組。  

 

8 .  獲提名的區議員及其個人資料將以機密方式提交，詳

見附錄 E 樣本。  

 

9 .  鑑 於 上 述 目 標 樓 宇 絕 大 部 分 以 個 別 屋 苑 或 屋 邨 作 為

基本的管理的單元，及為了減少進行強制驗樓及驗窗計劃

給 居 民 所 帶 來 的 滋 擾 ， 獨 立 審 查 組 將 會 以 屋 苑 /屋 邨 作 為

單位揀選目標樓宇。因此，就上文第 3 段有關推薦目標樓

宇的事宜，獨立審查組將會每半年邀請所涉及地區的區議

會 代 表 推 薦 最 多 一 個 當 區 的 屋 邨 /屋 苑 以 同 時 進 行 強 制 驗

樓 及 驗 窗 計 劃 ， 及 另 外 最 多 三 個 當 區 的 屋 邨 /屋 苑 以 進 行

強 制 驗 窗 計 劃 。 有 關 揀 選 目 標 樓 宇 的 一 般 準 則 載 於 附 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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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， 以 供 參 閱 。 然 而 ， 在 下 列 情 況 的 樓 宇 並 不 適 合 被 選 取

進行《強制驗樓計劃》：  

 

樓 宇 的 公 眾 地 方 及 外 牆 曾 於 過 去 五 年 內 根 據 獨 立 審

查 組 法 定 命 令 或 “ 樓 宇 更 新 大 行 動 ” 或 其 他 類 似 的

自願修葺計劃，在認可人士監督下完成維修工程。  

 

房 屋 署 會 另 函 沙 田 區 議 會 代 表 再 邀 請 本 區 按 上 述 原 則 作

目標屋邨 /屋苑推薦事宜。  

 

1 0 .  第 一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暫 定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上

午舉行，詳細資料會另函給各委員。  

 

11 .  此外，香港房屋委員會亦會為其所管轄的公共租住屋

邨進行相同的檢驗計劃。由於獨立審查組和房屋署屋邨管

理 處 對 這 些 公 共 租 住 屋 邨 的 保 養 維 修 記 錄 能 有 充 分 的 了

解和掌握，獨立審查組會自行按照屋宇署既定的方針從中

選取目標樓宇，無須勞煩選委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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